
服务要求

1.自觉遵守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廉政纪律和职业道德，保守资料数据的秘密。

2.有一定的服务和实施经验，有完善的服务计划，能够制定明确、规范的实

施方案和工作程序。且能严格按照采购人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实施相关服务，接受

采购人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3.不得将承接的业务对外转包，不得以任何借口违反相关准则和质量控制准

则，愿意接受相关部门对项目质量的考核。

4.建立用户档案，开展跟踪服务。保证采购人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根据采

购人的通知及时签订服务合同。

5.协助做好采购人的廉政工作，不得以任何形式向采购人提供回扣。

四、服务流程

（一）交印手续

1.采购人办理印刷业务时，填写《三门县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印刷送印单》（以

下简称：送印单）。送印单上注明对印刷纸张的要求、印刷数量、印刷内容的具

体要求，并加盖采购人公章。供应商和采购人据此确认，由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

具体印刷服务。

2.供应商对送印单进行详细审核，并根据需要印刷的项目和收费标准在送印

单上注明纸张费和印刷工费。在审核过程中，如发现送印单中内容不清楚的，及

时告知采购人，根据采购人的修改意见，重新核价。

3.如使用采购人自带的电子文件，则录入费免收；如采购人未自带电子文件，

则录入费由与采购人协商确定，并在送印单上明确具体金额。采购人自带纸张委

托印刷的，按合同规定的收费标准只收取印刷工费。

4.供应商按送印单上规定的时间完成。送印单一式两份，需由供应商、采购

人双方经办人签字认可；供应商、采购人各持一份，并妥善保存送印单备查。

（二）校对服务

1.对采购人交印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校对差错率不得高于万分

之二。

2.将出样送交采购人校对，如对原稿的改动率小于百分之三十，供应商免费

重新录入排版、校对、出样；如对原稿的改动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可以加收百分

之二十的录入排版费，重新录入排版、校对、出样；采购人在校对无误的样稿上



签字确认后，供应商安排正式印刷，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印刷费用。

3.送校过程中供应商提供不少于三次的免费上门送校，超过三次以后的费用

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协商解决。

（三）印刷成品的交接手续

1.供应商在送印单上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印刷成品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检验

合格后，提前通知采购人做好交货准备，并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将印刷成品交到

采购人指定地点。

2.采购人仔细检查印刷成品时，如印刷成品的质量（包括纸张质量和印刷质

量）、内容、数量都符合印刷要求、印刷费用计算合理，可在“结算单”上签字

确认；如发现不符合要求或费用计算不合理的，采购人可以直接向供应商提出存

在的问题，如供应商不能给予充分理由的答复，采购人可拒绝在“结算单”上签

字，并可报请法定第三方机构对印刷成品质量进行鉴定。

（四）费用结算手续

1.基本费用结算

（1）可以选择按次结算或按月结算。结算时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下列单据：

1)填写全面、清楚的印刷服务发票；

2)每次印刷的送印单和结算单（结算单应分项标明纸张费、印刷工费，如有

录入费或急件加价，则录入费或加价费用也应单独标明，并必须有采购人验收人

签字）。

（2）采购人对有关单据审核无误后，须以转帐或支票方式向我公司支付有

关费用，一律不得采用现金结算。

2.收费标准及优惠

（1）供应商响应报价为采购最高限价。

（2）印刷费包括纸张费和印刷工费以及其它与印刷有关的所有费用及税金，

除此以外无其他费用。

1）纸张费应不高于市场价；

2）印刷工费：印刷成品的简易包装费和上门送货费应包含在印刷工费用中；

印刷工费均应包括但不限于录入排版费、制版费、上版费、印工费、装订费，以

及其它与印刷有关的所有费用。



3）以上费用均含税金。

4）采购人有权对承诺的报价、收费比例以及提供的服务进行协商。


